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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_E5_AE_9E_

E5_8A_A1_E7_BB_8F_E7_c56_647738.htm 核心提示：在侵权责

任法实施后，施工单位将面临更大的法律责任风险，建议施

工单位强化法律风险防范意识，施工管理规范化、制度化，

以达到化解法律风险之目的。 2009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会常

委会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(以下简称侵权责

任法)，该法将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。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

前，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主要是民法通则及各专门法规。对

于建筑施工有关的侵权责任规定，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均

有涉及，而且侵权责任法部分内容与民法通则并不一致，由

于侵权责任为特别法，相对民法通则而言，侵权责任法属于

新颁布的法律，根据特殊法法律效力优先于普通法，新法优

先于旧法的法律原则，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存在不一致的

地方，原则上以侵权责任法规定为准。因此亟待引起企业的

重视 高度危险责任法律规定。 1、法律规定。民法通则第123

条规定：“从事高空、高压、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、

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

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；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

成的，不承担民事责任。”侵权责任法第73条规定：“从事

高空、高压、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

他人损害的，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，但能够证明损害是

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，不承担责任。被侵权人

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，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。”关于易

燃、易爆、剧毒和放射性作业造成的侵权还是应当依照《民



法通则》的规定。 2、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相同点

。在建筑施工中，搭设脚手架、物料垂直运输(塔吊/井架)、

电焊、气割开挖等施工活动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高度危险作

业，民法通则以及侵权责任法均规定，除非施工单位能证明

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，否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

，即施工单位即使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并无过错，但根据法

律规定仍然应当赔偿责任。 3、值得注意的是，侵权责任法

与民法通则对于高度危险行为规定有不同之处： (1)根据侵权

责任法规定，高度危险侵权责任范围增加了“地下挖掘活动

”。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前，基坑施工、隧道开挖等工程施工

并不属于高度危险侵权责任，损害后果发生后，受损方必须

举证证明施工单位对于损害后果存在过错，施工单位才承担

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(2)高度危险责任免责事由增加了不可抗力

因素，即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，比如极端恶劣天气、百年

一遇的洪水等原因造成的损害，施工单位不承担侵权责任。

另外，被害人如果有过失，也要减轻经营者的责任。 挖坑、

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未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

人损害的法律规定 1、法律规定。民法通则第125条规定：“

在公共场所、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、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，

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，施工人应

当承担民事责任。”侵权责任法第91条规定：“在公共场所

或者道路上挖坑、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，没有设置明显标志

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，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

。” 2、从以上法律规定可知，对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“道

旁或者通道”，侵权责任法中统一规定为“道路”，从法律

字面意识上理解，“道路上”比“道旁或者通道上”范围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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